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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、轮候冻结及司法标记公告 

 

 

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今日接到实际控制人陆

克平通知，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、轮候冻结及司法标记，现将
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份解除司法冻结、轮候冻结及司法标记的基本情况 

(1)本次解除司法冻结的情况 

股东

名称 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
解除司法冻

结数量 

占其所

持股比

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冻结 

起始日 

冻结 

解除日 

冻结 

申请人 

郁琴

芬 
是 9,796,543 6.647% 0.95% 

2023年7

月 24日 

2023年 7

月 25日 

江苏省

无锡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(2)本次解除轮候冻结的情况 

股东

名称 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
解除轮候冻

结数量 

占其所

持股比

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冻结 

起始日 

冻结 

解除日 

冻结 

申请人 

郁琴

芬 
是 18,725,100 12.705% 1.82% 

2023年 7

月 24日 

2023年 7

月 25日 

江苏省

无锡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(3)本次解除司法标记的情况 

股东

名称 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
解除司法标

记数量 

占其所

持股比

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标记 

起始日 

标记 

解除日 

标记 

申请人 

郁琴

芬 
是 118,860,000 80.648% 11.54% 

2023年7

月 24日 

2023年 7

月 25日 

江苏省

无锡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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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、轮候冻结及司法标记的情况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累计被司法

冻结数量

（股） 

累计被

轮候冻

结数量

（股） 

累计被

司法标

记数量

（股） 

合计占

其所持

股份比

例 

合计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 

郁琴芬 147,381,643 14.3151% 18,725,100 0 0 12.71% 1.82% 

陆克平合

计持有 
317,616,846 30.85% 18,725,100 0 0 5.90% 1.82%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、截至公告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陆克平持有公司股份317,616,846股，累计

质押股份数量285,990,000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90.04%；累计被司法冻

结股份数量18,725,100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5.90%。 

2、实际控制人陆克平部分股份被质押、司法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

变更，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、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3、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7月 26日 


